机械系关于自行安排生产实习的管理办法
生产实习是本科学生培养中十分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，是教学计划内安排的正式教学内容，是一门必修课。其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生产，验证和丰富已学过的专业课程内容，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，提高其在生产实际中调查研究、观察问题、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。为加强和完善生产实习管理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1、 学生如需自行安排生产实习必须提出申请，说明理由，并提供实习单位的背景材料和实习指导教师的背景材料，指导教师必须是中高职称的，实习单位因按照我系各专业制定的实习教学大纲要求，参照实习教学计划，制定出学生个性生产实习计划。提供由实习单位签章的生产实习协议书、保险单，实习期间的安全由学生自行负责。
2、 上述材料需递交给带队教师审核，经带队老师审核同意后再交专业主任复核同意，最终交系本科生教学办，经教学系主任同意后，方可进行自行安排的生产实习，未经同意擅自不参加统一组织的生产实习，将按照“《浙江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和《浙江大学学分制管理暂行规定进行处理。》
3、 实习要严格按照实习计划进行，认真做好实习记录，每天总结记录在实习现场的所见所闻所想。记录方式应包括文字和简图描述。
4、 实习结束时要撰写实习报告和个人实习总结。

5、 实习结束后要由实习企业的指导教师评阅实习报告，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实习期间的实习态度、实习记录和实习报告的质量等，给出实习评语和实习成绩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6、 实习结束回校后，专业或学系组织专家对自行安排生产实习的学生进行考核，考核形式为：笔试、口试、现场操作与讨论、设计等。学生按照《实习教学计划》完成各类教学任务，经考核或考核合格后，给予响应学分。
